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公共实训项目建设财政支持政策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18号）和《省委省政府先进制造业强省行动计划（2022—2025年）》，努力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起草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公共实训项目建设财政支持政策实施细则（暂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情况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先进制造业强省行动计划（2022—2025年）》，要求夯实产业人才载体，加速推动制造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我们起草了该《实施细则》，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技能高超、结构合理、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其推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我们研究起草了《实施细则》（初稿），广泛征求了厅内各业务处室、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专家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召开了部分公共实训基地参加的座谈会，有关意见建议作了进一步吸纳修改，形成了目前的《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处室产业人才处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不存在影响公平竞争的情况。
二、主要内容
《细则》共包括总则、申报范围及条件、申报程序、绩效评价、财政奖补、监督管理和附则7个部分。
（一）总则部分。明确了《细则》的依据、目的等内容。
（二）申报范围及条件。分为申报单位和公共实训项目需满足的条件两部分，并以条目式列明。
（三）申报程序。对实施主体、申报流程、评审方式以及公示要求等做了说明。
（四）绩效评价。对项目申报成功后开展绩效评价做了说明，项目建设期一年，建设期结束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组织实施绩效评价。
（五）财政奖补。对评选确定的公共实训项目和绩效评价等次为优秀的公共实训项目的奖补政策做了说明，对奖补资金的用途提出要求。
（六）监督管理。对不适合继续作为公共实训项目的情况做了说明。
（七）附则。对实施期限和负责对《实施细则》解释说明的主体做了说明。
